
- 1 -

河北省大众滑冰等级积分赛分站赛
(石家庄站)比赛报名通知

根据《河北省大众滑冰等级积分赛竞赛规程》安排，河北省

大众滑冰等级积分赛分站赛（石家庄站），将于 2025 年 12 月

13 日至 14 日在石家庄市正定县滑冰馆(正定县第九中学校内）

举办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要求

请各参赛单位或参赛人员严格按照《河北省大众滑冰等级积

分赛竞赛规程》（附件 1）要求参赛。

二、报名办法

（一）本站比赛免收报名费。

（二）请各参赛单位或参赛人员严格按照竞赛规程要求，于

2025年12月10日中午12点前登录网址（http://xh.hbbxqx.com）

进行在线报名。

（三）报名须知：各组别小项报名人数不足 6 人，将取消该

小项比赛。分站赛总人数限制在 100 人，报满即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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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日程安排

四、报到事宜

（一）时间地点：请各参赛单位或参赛人员于 2025 年 12 月

13 日 10:00-16:00 到正定县滑冰馆(地址：正定县正定镇晨光路

217 号，由正定县第九中学北门进入）报到，完成资格审核后参

加河北省大众滑冰技术等级标准评定。

参赛人员通过河北省大众滑冰技术等级标准评定后，于 12 月

13日 14:00—18:00到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综合楼一楼服务大

厅（地址：石家庄市正定新区起步区东南部恒阳路 62 号）办理

入住。未通过的取消比赛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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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到要求：参赛人员需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、一个月

内县（区）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（含心脏、血压等项目体

检合格）原件、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保险单复印件、《赛风赛

纪承诺书》及免责声明进行现场提交审核。参赛人员务必于 16：

00 前完成报到及考评。通过考评后到指定酒店办理入住，未通

过的取消参赛资格。

五、费用说明

（一）参赛人员往返交通费及保险费用自理。

（二）赛事期间参赛人员食宿费、比赛场地费和驻地酒店至

比赛场地之间的交通费由组委会承担。随行人员自行解决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报到联系人

1.正定县滑冰馆，寇梦辉，17703310483。

2.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，齐楠，13754517627。

（二）组委会联系人：孙永静，15369200607。

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
- 4 -

河北省冰雪运动协会

2025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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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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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大众滑冰等级积分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河北省体育局

二、承办单位

河北省冰雪运动协会

三、协办单位

各赛区相关单位

四、赛事组织架构

（一）组委会。统筹负责赛事整体策划与组织实施等工作。

（二）竞赛委员会。负责竞赛组织、管理和执行等工作。

（三）仲裁委员会。负责赛事仲裁，确保赛事公平、安全、

顺利进行。

五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分站赛

第一站：2025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，石家庄

第二站：邢台

第三站：沧州

第四站：秦皇岛

第五站：衡水

（二）总决赛

第六站：承德

其他分站赛和总决赛时间，另行通知。

六、比赛项目（16 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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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少年甲组（4 项）

男子：3 圈、6 圈

女子：3 圈、6 圈

（二）少年乙组（4 项）

男子：3 圈、6 圈

女子：3 圈、6 圈

（三）青年组（4 项）

男子：5 圈、9 圈

女子：5 圈、9 圈

（四）成年组（4 项）

男子：5 圈、9 圈

女子：5 圈、9 圈

七、参赛人员

大众滑冰爱好者。

八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参赛人员须持有河北省大众滑冰技术等级标准证书。

未获得等级证书的，可在报到时进行技术等级评定，通过后参赛，

未通过的取消参赛资格。

根据《河北省大众冰雪等级积分赛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大众

滑冰技术等级标准》要求，赛前技术等级评定规则如下：

1.参赛人员需逐级评定，禁止跨级考评。

2.分站赛在本场考评活动通知的时间段内，进行 4 级至 7 级

评定（请注意每站考评时间安排）。

3.总决赛在本场考评活动通知的时间段内，进行 5 级至 8 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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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（请注意考评时间安排）。

（二）分站赛参赛人员必须持有 4 级（含）以上证书。总决

赛参赛人员必须持有 5 级（含）以上证书。

（三）参赛人员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河北籍；

2.非河北省内户籍需提供在冀工作证明（加盖工作单位公

章）或有效学籍证明。

（四）省级及以上现役专业运动员（不含参加省队短期集训

的运动员）不得参赛。

（五）参赛人员参赛年龄规定。

少年乙组：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

少年甲组：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

青年组：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

成年组：1965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

年龄以二代身份证为准。

（六）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参赛人员资格进行审查。各

参赛单位可利用自查、互查和举报等形式，对参赛人员资格进行

审核与监督。参赛人员如在参赛资格上造假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

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。

（七）所有参赛人员须持有一个月内由县（区）级以上医院

出具的健康证明（心脏、血压等项目体检合格），无健康证明者

不得参赛。

（八）所有参赛人员须购买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（含往返

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）。参赛人员报到时，须向组委会交验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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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据，无保险者不得参赛。

（九）所有参赛人员都必须提交《赛风赛纪承诺书》和免责

声明，否则不得参赛。

（十）所有参赛人员报名时需上传本人蓝底证件照。

九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比赛参照中国滑冰协会最新审定的《短道速度滑冰竞

赛规则》执行。

（二）各组别参赛人数不限，分站赛总人数控制在 100 人，

报满为止。总决赛总人数控制在 150 人，报满为止。各组别小项

比赛报名者不足 6 人，将取消该小项比赛。

（三）参赛人员必须穿防切割服及佩戴速度滑冰类专用护具

和装备（头盔、护颈、护踝、防切割手套、护腿板等）。

（四）各参赛人员须保证河北省体育局免遭因参赛而被追索

引发的诉讼或者责任。

（五）报名后无故弃权，影响赛事编排的选手，直接取消其

全部比赛资格。

（六）各站比赛场地规格由赛事组委会决定。

（七）根据《河北省大众冰雪等级积分赛管理办法》规定，

积分赛积分为单场赛事积分乘以运动员本场比赛结束时所持有

河北省大众冰雪等级证书对应的系数。比赛结束后由赛事组委会

录入积分系统。

1.积分赛采取名次计分的办法。各单项计分办法如下：
名次 积分 名次 积分 名次 积分 名次 积分

第 1 名 1000 第 11 名 349 第 21 名 122 第 31 名 42
第 2 名 900 第 12 名 314 第 22 名 109 第 32 名 38
第 3 名 810 第 13 名 282 第 23 名 98 第 33 名 34
第 4 名 729 第 14 名 254 第 24 名 89 第 34 名 31
第 5 名 656 第 15 名 229 第 25 名 80 第 35 名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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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名 590 第 16 名 206 第 26 名 72 第 36 名 25
第 7 名 531 第 17 名 185 第 27 名 65

第 37 名及
以后为完
赛积分

10
第 8 名 478 第 18 名 167 第 28 名 58
第 9 名 430 第 19 名 150 第 29 名 52
第 10 名 387 第 20 名 135 第 30 名 47

2.河北省大众冰雪等级证书对应的系数

技术等级 启蒙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9级

系数 1.1 1.2 1.3 1.4 1.5 1.6 1.7 1.8 1.9 2.0

（八）年度累计积分排名前 50 名的参赛人员直接晋级总决

赛。

（九）积分周期以年度(12 个月)为单位计算，计算周期为当

年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，在一个完整积分周期内，每月统

计月度积分，并逐月累计至年度总积分。

十、录取名次和奖励

（一）所有参赛人员均可获得完赛证书。

（二）各项目录取前八名，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证书，四至八

名颁发获奖证书。参赛人数不足 8 人的，按照实际参赛数量录取。

（三）组委会将对年度总积分排名前八名的参赛人员，分别

给予奖励，第一名 5000 元、第二名 3000 元、第三名 2000 元、

第四名至第八名 800 元的奖励（税前）。对年度总积分排名前 1

00 名的参赛人员，分别给予积分赛纪念品奖励。

十一、报名

由赛事组委会组织面向社会发布赛事报名通知，参赛单位或

参赛人员通过登录网址（http://xh.hbbxqx.com）进行在线报名。

十二、裁判与仲裁

（一）裁判团队由赛事组委会选派。

（二）仲裁委员会组成及职责按《仲裁委员会条例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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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申诉、抗议的有关规定：

对参赛人员参赛资格的申诉，须在抽签前提出；对参赛人员

参赛违规的申诉，须在比赛结束的 15 分钟内提出；对取消资格

的申诉，须在取消资格信息发布后的 15 分钟内提出；对计时和

成绩的申诉，须在非正式成绩公布后的 15 分钟内提出。参赛人

员应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诉，并提供相关证据及交纳二百元仲裁

费，否则仲裁委员会将不予受理，申诉成功后，退还二百元仲裁

费，申诉不成功，仲裁费不予退还。

十三、费用

（一）各参赛人员往返赛事举办地的交通费以及比赛期间保

险费用自理。

（二）参赛期间，参赛人员食宿、场地、市内交通费由赛事

组委会承担。其他随行人员自行解决。

十四、注意事项

参赛人员须提交赛风赛纪承诺书和免责声明。如出现任何赛

风赛纪问题将取消所有比赛参赛资格。如在比赛期间发生任何意

外，由参赛人员自行承担。

十五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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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

作为一名参加河北省大众滑冰等级积分赛的 参赛人员 ，

我将以维护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和集体荣誉为己任，认真履行赛

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各项责任和义务，保证干干净净参赛。在此，

我承诺：

一、自觉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、公正，自觉遵守赛事纪律，

不弄虚作假，文明参赛。

二、遵守组织纪律，服从队伍管理，服从裁判员判罚，尊重

对手，尊重观众。

三、严格遵守反兴奋剂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坚决不使用兴奋

剂，认真学习反兴奋剂知识，提高自我防范能力。

四、积极履行义务，配合兴奋剂检查和调查。

五、不擅自离队，不私自接收快递，不私自外出就餐，不擅

自购买和使用药品和营养品。

六、发现他人使用兴奋剂及时举报。

七、如发生赛风赛纪和兴奋剂问题，我愿接受处罚（包括但

不限于接受取消比赛成绩、停赛、罚款或其他相应的行政处罚，

其中罚款金额视具体情况核定）。

承诺人签字： 日期：

（16 周岁以下青少年须监护人和承诺人共同签字、手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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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免责声明

作为参赛人员，我本人、我的监护人、管理人、法定代表人

以及任何可能代表我提起赔偿请求或诉讼的人做出如下声明：

1.我自愿参加河北省大众滑冰等级积分赛，我确认本人具有

参加本次比赛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，并且已获得

监护人的同意。

2.我确认知晓参与本次比赛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（包括人身

伤亡风险），我承诺已经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，并确认

自己的身体能够适应于本次比赛，已经做好参赛准备，承诺愿意

承担参赛带来的风险。我参加比赛全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、局

部或永久性残疾、死亡、医疗或住院费用等事项，由我自己承担

全部责任，我同意免除主办方和承办方责任，主办方和承办方对

此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声明人（签字、手印）：

监护人（或主管教练员签字、手印）：

年 月 日


